关于《遂宁市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办法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及市委、市政府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相关要求，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常态化救助帮扶，进一步兜紧兜牢民生保障底线，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单位《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 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23〕39号)和省民政厅等9部门印发《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实施方案》（川民发〔2024〕114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起草了《遂宁市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为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大低收入人口救助帮扶力度，2023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等单位《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2024年10月，省民政厅等9部门印发《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实施方案》，明确低收入人口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刚性支出较大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成员，以及其他困难人员，将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纳入专项社会救助政策范围，并要求各地细化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办法、程序。

为贯彻落实相关要求，2023年12月和2024年4月，民政部办公厅先后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部署扎实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民办函〔2023〕81号）和《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认定和动态监测工作的通知》（民办函〔2024〕31号），省民政厅等9部门印发《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实施方案》（川民发〔2024〕114号）和《四川省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办法》（川民规〔2025〕1号），要求各地结合本地区实际，研究制定贯彻落实的具体举措，细化实化相关政策安排，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抓好落实。在做好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认定工作基础上，全面开展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工作，并会同相关部门分类实施救助帮扶。

二、起草过程

我局从2025年7月开始起草相关工作，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的通知》、省民政厅等9部门印发《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实施方案》和《四川省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办法》，深入开展基层调研并借鉴了其他市（州）相关工作经验基础上，形成了《遂宁市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充分征求了7个县（市、区）、市直园区民政部门意见。
三、主要内容

《遂宁市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办法》共六章，包括总则、认定条件、认定程序、服务管理、监督管理和附则。

（一）关于认定范围。具有我市户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家庭财产和生活状况符合相关规定，且医疗、教育等必需支出占家庭总收入超过规定比例的家庭，经申请审核确认可以认定为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申请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应未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或未认定为低保边缘家庭。
（二）关于认定标准。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应低于上年度当地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且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的医疗、教育、残疾康复支出以及因意外事件等产生的生活必需费用等刚性支出总额占家庭总收入比例不低于60%，家庭财产状况限定标准在低保边缘家庭财产状况相关规定基础上，进行一定拓展。

（三）关于认定程序。申请认定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由一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提出书面申请。委托代为申请的，应当提供授权委托书。认定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按照申请、受理、审核、确认等基本程序进行。
（四）关于身份认定时限。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资格有效期限为一年，自作出审核确认之日起计算。在有效期内，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社会救助或者帮扶待遇。有效期届满前两个月或有效期届满后，需要继续申请认定为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重新办理。
